
巨鹿县医疗保障行政检查事项清单（2024年版）

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
实施主体

事项备注
法定实施主体 行使层级 第一责任层级

1
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医疗保障法律、法规情况的
监督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七十七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社
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社会保险法律、法
规情况的监督检查。

医疗保障部门
省级、市级、

县级
市级、县级

2
对纳入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
疗费用的监督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第八十七条：县
级以上人民政府医疗保障主管部门应当提高医疗保障监管能力和水
平，对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
加强监督管理。
2.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二条：医疗保障行政
部门应当加强对纳入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
费用的监督。

医疗保障部门
省级、市级、
县级

市级、县级

3 对医疗救助的监督检查
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第五十七条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社会救
助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社会救助工作的监督检查。

医疗保障部门
省级、市级、
县级

市级、县级


